
2026年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开招聘工作人员
拟进入面试人选公告

根据2026年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安排，现将拟进入面试人选及相关注意事项公告如下，请各位考生做好相应安排。
一、资格复审
1.时间：2026年7月3日（周五）14:00-17:30
2.地点：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
3.请您携带以下材料：（1）有效期内的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（2）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（3）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；（4）如委托他人代为资格复审的，需提供委托函原件、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；（5）2026年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资格复审登记表（见附件）；（6）其他相关材料。
二、面试
1.时间：2026年7月4日（周六）9:00-17:30
2.地点：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
三、拟进入面试人选名单
	[bookmark: _GoBack]序号
	岗位代码
	姓名
	性别
	毕业学校
	学历
	准考证号

	1
	01
	李云芊
	男
	南京大学
	大学
	101080100101

	2
	01
	刘力源
	男
	山东大学
	大学
	101080100104

	3
	01
	刘  毅
	男
	天津大学
	大学
	101080100105

	4
	01
	丁  闯
	男
	东南大学
	研究生
	101080100106

	5
	01
	刘文杰
	男
	中国科学技术大学
	研究生
	101080100108

	6
	01
	陈  琦
	男
	天津大学
	大学
	101080100110

	7
	01
	谢文祥
	男
	东南大学
	研究生
	101080100111

	8
	01
	冉一迪
	男
	北京大学
	大学
	101080100112

	9
	01
	胡承源
	女
	哈尔滨工业大学
	大学
	101080100113

	10
	01
	姚子睿
	男
	四川大学
	大学
	101080100114

	11
	01
	居  杰
	男
	东南大学
	大学
	101080100115

	12
	02
	刘岐芸
	女
	同济大学
	大学
	102080100201

	13
	02
	潘正奇
	男
	四川大学
	大学
	102080100204

	14
	02
	李  梦
	女
	哈尔滨工业大学
	研究生
	102080100205

	15
	02
	朱星宇
	女
	上海交通大学
	大学
	102080100206

	16
	02
	卢俊池
	女
	东南大学
	大学
	102080100208

	17
	02
	周航宇
	男
	西安交通大学
	大学
	102080100209

	18
	02
	王欣然
	男
	中国人民大学
	大学
	102080100210

	19
	02
	赵甜甜
	女
	浙江大学
	研究生
	102080100211

	20
	02
	孙千惠
	女
	山东大学
	研究生
	102080100213

	21
	02
	汪倩倩
	女
	中国科学技术大学
	研究生
	102080100214


经资格复审，不具备报考资格、材料不全或填写信息不实的，取消进入面试资格。
咨询电话：0517—83166080、0517—83181766，咨询时间：上午9:00-12:00，下午13:30-17:30。

附件：2026年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资格复
     审登记表


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领导小组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6月23日


附件
2026年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开招聘工作人员
资格复审登记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户  籍
所在地
	

	出生年月
	
	身份证号
	
	笔试成绩
	

	报考单位
	
	报考岗位
	
	岗位代码
	

	毕业院校
	
	学历
	
	学位
	
	专业
	

	工作单位
	
	工作时间
	
	相关资格证及编号
	

	专业技术资格等级
	
	专业技术资格名称
	

	（从高中开始填写）
简       历
	起止时间
	学习或工作单位
	所学专业或所任职务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家庭主要成员和社会关系
	称谓
	姓名
	学习或工作单位
	所任职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本人承诺：上述填写内容和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有效，符合此次招聘岗位的报考条件，如有弄虚作假，本人自愿放弃应聘或聘用资格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签名：（本人现场签字）    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复审结论
	

招聘单位（盖章）　　　　审核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备　注
	


注：1、签名须由考生手写；
2、复审结论由主管部门签署合格或不合格，并加盖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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